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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资产投资（不含农户）   指城镇和

农村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企业、事业、行政

单位及城镇个体户进行的计划总投资 500 万

元及 500 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投资和房地

产开发投资 , 包含原口径的城镇固定资产投

资加上农村企事业组织项目投资 , 该口径自

2011 年起开始使用。

房地产开发投资   指房地产开发公司、

商品房建设公司及其他房地产开发法人单位

和附属于其他法人单位实际从事房地产开发

或经营的活动单位统一开发的包括统代建、

拆迁还建的住宅、厂房、仓库、饭店、宾馆、

度假村、写字楼、办公楼等房屋建筑物和配

套的服务设施 ,土地开发工程 (如道路、给水、

排水、供电、供热、通讯、平整场地等基础

设施工程 ) 的投资 ; 不包括单纯的土地交易

活动。 

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  是指具有集体、私

营、个人性质的内资调查单位以及由其控股

（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）的调查单位建

造或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。

基础设施投资   包括交通运输、邮政业 ,

电信、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 , 互联网

和相关服务业 , 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

业投资 ; 为了避免工业和基础设施两大领域

之间的数据重复 , 国家统计局通常发布的基

础设施投资口径为基础设施投资（不含电力、

热力、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）。

高技术产业投资   包括医药制造、航空

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六大类高技术制造业投

资和信息服务、电子商务服务等九大类高技

术服务业投资。

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   根据固定资

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不同 , 分为国家预算内资

金、国内贷款、利用外资、自筹资金和其他

资金来源。

（1）国家预算内资金 : 指中央财政和地

方财政中由国家统筹安排的基本建设拨款和

更新改造拨款 , 以及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拨

款中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和基本建设拨款改

贷款的资金等。

（2）国内贷款 : 指报告期内企、事业单

位向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借入的用于固定

资产投资的各种国内借款。包括银行利用自

有资金及吸收的存款发放的贷款、上级主管

部门拨入的国内贷款、国家专项贷款 ( 包括

煤代油贷款、劳改煤矿专项贷款等 )、地方

财政专项资金安排的贷款、国内储备贷款、

周转贷款等。

（3）利用外资 : 指报告期内收到的用于

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外资金 , 包括统借统还、

自借自还的国外贷款 , 中外合资项目中的外

资 , 以及对外发行债券和股票等。国家统借

统还的外资指由我国政府出面同外国政府、

团体或金融组织签订贷款协议、并负责偿还

本息的国外贷款。

（4）自筹资金 : 指建设单位报告期内收

到的 , 用于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上级主管部

门、地方和企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。 

（5）其他资金来源 : 指报告期内收到的

除以上各种拨款、借款、自筹资金之外 , 其

他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。

固定资产投资按构成分   固定资产投资

活动按其工作内容和实现方式分为建筑安装

工程 , 设备、工具、器具购置 , 其他费用三个

部分。

（1）建筑安装工程 ( 建筑安装工作量 ):

指各种房屋、建筑物的建造工程和各种设备、

装置的安装工程。包括各种房屋建造工程 ,

各种用途设备基础和各种工业窑炉的砌筑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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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 ; 为施工而进行的各种准备工作和临时工

程以及完工后的清理工作等 ; 铁路、道路的

铺设 , 矿井的开凿及石油管道的架设等 ; 水利

工程 ; 防空地下建筑等特殊工程 ; 以及各机械

设备的安装工程 ; 为测定安装工程质量 , 对设

备进行的试运工作。在安装工程中 , 不包括

被安装设备本身的价值 ;

（2）设备、工具、器具购置 : 指购置或

自制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、工具、器具

的价值 , 固定资产的标准按财务部门规定。

新建单位、扩建单位的新建车间按照设计和

计划要求购置或自制的全部设备、工具、器具,

不论是否达到固定资产标准均计入“设备、

工具、器具购置”中。

（3）其他费用 : 指在固定资产建造和购

置过程中发生的 , 除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、

工具、器具购置以外的各种应摊入固定资产

的费用。

房屋建筑面积   指从房屋外墙线算起的

各层平面面积的总和 , 包括可供使用的有效

面积和房屋结构 ( 如柱、墙 ) 占用的面积。

多层建筑按各层 ( 包括地下室 ) 面积总和计

算。

住宅建筑面积   指施工和竣工房屋建筑

面积中供居住用的施工和竣工房屋建筑面

积。

施工面积   指报告期内施工的全部房屋

建筑面积。包括本期新开工的面积、上期跨

入本期继续施工的房屋面积、上期停缓建在

本期恢复施工的房屋面积、本期竣工的房屋

面积及本期施工后又停缓建的房屋面积。

竣工面积   指在报告期内房屋建筑按照

设计要求已全部完工 , 达到住人和使用条件 ,

经验收鉴定合格 , 正式移交使用单位的建筑

面积。

商品房销售面积   指报告期内出售商品

房屋的合同总面积 ( 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

合同中所确定的建筑面积 )。由现房销售建

筑面积和期房销售建筑面积两部分组成。

商品房销售额   指报告期内出售商品房

屋的合同总价款 ( 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

同中所确定的合同总价 )。该指标与商品房

销售面积同口径 , 由现房销售额和期房销售

额两部分组成。

建筑业统计单位   指从事房屋、构筑物

建造和设备安装活动的法人企业。建筑业法

人企业应具有建筑业资质并能够独立核算 ;

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 : ①依法成立 , 有自己

的名称、组织机构和场所 , 能够承担民事责

任 ; ②独立拥有和使用资产 , 承担负债 , 有权

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 ; ③独立核算盈亏 , 能够

编制资产负债表。

建筑业总产值   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建

筑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建筑业产品和

提供的服务的总和。建筑业总产值包括 :

（1）建筑工程产值 : 指列入建筑工程预

算内的各种工程价值。

（2）安装工程产值 : 指设备安装工程价

值 , 不包括被安装设备本身的价值。

（3）其他产值 : 建筑业总产值中除建筑

工程、安装工程以外的产值。包括房屋构筑

物修理产值、非标准设备制造产值、总包企

业向分包企业收取的管理费以及不能明确划

分的施工活动所完成的产值。

a. 房屋构筑物修理产值 : 指房屋和构筑

物修理所完成的产值,但不包括被修理房屋、

构筑物本身价值和生产设备的修理产值。

b. 非标准设备制造产值 : 指加工制造没

有定型的非标准生产设备的加工费和原材料

价值（如化工厂、炼油厂用的各种罐、槽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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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井生产统一使用的各种漏斗、三角槽、阀

门等）以及附属加工厂为本企业承建工程制

作的非标准设备的价值。

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  指在报告期内施过

工的全部房屋建筑面积 , 包括本期新开工的

房屋面积、上期施工跨入本期继续施工的房

屋面积、上期停缓建在本期恢复施工的房屋

面积、本期竣工的房屋面积及本期施工后又

停缓建的房屋面积。

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  指在报告期内房屋

建筑按照设计要求全部完工 , 达到了住人和

使用条件 , 经验收鉴定合格 , 正式移交使用单

位的房屋建筑面积。

营业收入  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

业务所确认的收入总额。营业收入合计包括

“主营业务收入”和“其他业务收入”。根

据会计“利润表”中“营业收入”项目的本

期金额数填报。

营业成本  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

业务所发生的成本总额。包括企业（单位）

在报告期内从事销售商品、提供劳务等日常

活动发生的各种耗费。包括“主营业务成本”。

根据会计“利润表”中“营业成本”项目的

本期金额数填表。

利润总额   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

所取得的利润。执行 2006 年《企业会计准

则》的企业 , 营业利润为营业收入减去营业

成本、营业税金及附加、销售费用、管理

费用、财务费用、资产减值损失 , 再加上公

允价值变动收益和投资收益。未执行 2006

年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企业 , 营业利润为主

营业务收入减去主营业务成本、主营业务

税金及附加 , 加上其他利润后 , 再减去销售

费用、管理费用、财务费用后的金额。根

据会计“利润表”中“营业利润”项目的

本期金额数填报。




